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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現時議事規則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就日後發表

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進行討論的情況。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行政長官在 2003年 1月 8日發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的施政報
告，財政預算案則一如往年在 3月公布 (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公布日期為
2003年 3月 5日 )。政府當局曾就本年度會期經修改的發表施政報告及財
政預算案時間表，與內務委員會 行會議。當時，政府當局承諾根據

2003年的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工作經驗，檢討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
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內務委員會請議事規則委員會跟進此事。在2003年
4月 7日 行的議事規則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將檢討結果告知委員

會。

政府當局進行檢討的結論政府當局進行檢討的結論政府當局進行檢討的結論政府當局進行檢討的結論

3. 在完成有關檢討後，政府當局得出以下結論：

(a) 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的有關工作本是息息相關，而且

應緊密相連。拉近兩者的距離，可加強制訂施政計劃／

政策與編製財政預算案之間的協調／配合，亦使當局能

掌握更多資料，更全面地與立法會及社會大眾進行諮詢

及討論；

(b) 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的有關工作能否如以上所述緊密

地互相配合，在未來數年當政府的財政狀況處於整固期

時更是一項關鍵因素。由於資源愈趨緊絀，因此當局在

制訂施政計劃／政策時，必須考慮能否取得所需資源；

而在制訂財政預算案時，亦必須因應社會當前急務，集

中投放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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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把 2003年發表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相距的時間縮短至
兩個月，能使施政報告內的施政重點及政策，更適時地

在 2003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反映出來。 2003年施政報告所
公布的主要施政重點，包括三管齊下消滅財赤的計劃，

即振興經濟、節省開支和增加收入。這些計劃體現於 2003
至 04年度開支預算及直至 2007至 08年度的中期預測。財
政預算案亦配合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具體的財政措

施，例如設立 10億元的基金等額補助大學籌得的私人捐
款，以及撥款 2億元推行措施，鼓勵在大珠三角投資和在
香港設立辦事處等；

(d) 經檢討可把發表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相距的時間縮短

至兩個月的各個方案後，政府當局認為應在未來數年繼

續沿用現有的時間表，在 1月發表施政報告及在 3月初左
右公布財政預算案；及

(e) 政府當局會不時檢討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最適當

的長遠安排。

4. 有關檢討的詳情載於政府當局的文件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意見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意見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意見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意見

5. 經討論政府當局就有關檢討提交的文件後，議事規則委員會

謹此匯報：

(a) 委員會大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未能就其把發表施政

報告與財政預算案相距的時間縮短至兩個月一事，提出

具說服力的理據；

(b) 委員會大部分委員認為，在 10月發表施政報告對立法會
運作較為適合；及

(c) 現時 “財政年度 ”的定義應維持不變，因為在《稅務條例》
下，財政年度的定義與課稅年度的定義掛 。若修改財

政年度的定義，會對社會各界造成重大影響。

6. 議事規則委員會已促請政府當局考慮上述意見，以及重新考

慮日後發表施政報告的時間表。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7. 行政署長在 2003年 4月 30日的來函中告知議事規則委員會，政
府當局尚在研究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意見。一俟完成進一步就日後發表

施政報告的時間表進行的內部討論，即會向委員會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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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2003年 5月 2日， 19位立法會議員向行政長官發出聯署函
件，表達他們對此事的意見。有關函件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簡言之，該等議員
要求行政長官回復過往在 10月發表施政報告、3月公布財政預算案的做
法。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 謹請議員察悉現時議事規則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就有關事宜進

行討論的情況。

立法會秘書處

2003年 5月 7日



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事規則委員會 (規則委員會 )匯報政府
檢討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時間表的結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行政長官於㆓零零㆔年㆒月發表第㆓屆任期內首份

施政報告。公布財政預算案的時間則不變，仍然維持在同年

㆔月初。經參考過㆓零零㆔年的經驗，我們承諾在㆓零零㆔

年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工作完結後，盡早完成檢討日後發

表施政報告及預算案的時間表。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3. 我們已就以㆘兩方面，檢討了㆓零零㆔年發表施政報

告的新時間表，即在㆒月發表施政報告，並維持在㆔月公布

財政預算案－

(a) 就實踐我們改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有關工作編
排的目標而言，成效是否令㆟滿意；以及

(b) 在籌備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建議及進行有關諮

詢工作㆗，政府內部、政府與立法會之間，以及

政府與有關㆟士能否相互配合。

4. 我們同時研究了發表施政報告的長遠安排，檢視可縮

短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相距時間至兩個月的各個方案，分

析箇㆗的利弊及影響。我們亦參考過海外司法管轄區的做

法。

5. 檢討結果包括：

(a) 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的有關工作本是息息相

關，應互相緊密相連。拉近兩者距離可增進釐定

施政計劃 /政策與編制財政預算案之間的統籌 /配

立法會 CROP 39/02-03(01)號文件



2

合，也讓我們掌握更多資料，更全面㆞與立法會

及社會大眾進行諮詢及討論；

(b) 未來數年，政府的財政狀況處於整固期。因此，

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的有關工作是否能緊密㆞

互相配合至為重要。由於資源將更為匱乏，我們

釐定施政計劃 /政策時，更須考慮是否已取得所需
資源。制定財政預算時，亦必須因應社會當前急

務，集㆗投放資源；

(c) ㆓零零㆔年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相距時間

縮短至兩個月，讓施政報告內的施政重點及政

策，更適時㆞反映在㆓零零㆔年財政預算案內。

㆓零零㆔年施政報告內公布的主要施政重點包括

㆔管齊㆘消滅財赤的計劃，即振興經濟、節省開

支，以及增加收入。這些計劃已反映在㆓零零㆔

至零㆕年度開支預算及㆗期預測㆗。財政預算案

亦配合施政報告，提出㆒系列具體的財政措施，

包括設立 10億元的基金等額補助大學籌得的私㆟
捐款，及撥款 2 億元推行鼓勵投資大珠㆔角及在
香港設立辦事處等；

(d) 經檢視可縮短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相距時

間的各個方案後，我們認為應在未來數年繼續沿

用現有的時間表，在㆒月發表施政報告及在㆔月

初左右公布財政預算案；以及

(e) 政府將不時檢討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最適

當的長遠安排。

6. 現把支持㆖述檢討結果的理據詳列如㆘。

檢討㆓零零㆔年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檢討㆓零零㆔年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檢討㆓零零㆔年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檢討㆓零零㆔年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

7. ㆓零零㆔年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相距時間縮

短至兩個月，能讓施政報告內的施政重點及政策，更適時㆞

反映在㆓零零㆔年財政預算案內。㆓零零㆔年施政報告內公

布的主要施政重點包括㆔管齊㆘消滅財赤的計劃，即振興經

濟、適當㆞增加收入，以及設立具體節省開支的目標及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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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這些計劃已反映在㆓零零㆔至零㆕年度開支預算及㆗期

預測㆗。財政預算案亦配合施政報告，作出㆒系列具體的財

政措施，包括設立 10 億元的基金等額補助大學籌得的私㆟
捐款，及撥款 2 億元推行鼓勵投資大珠㆔角及在香港設立辦
事處等。

8. 把有關時距縮短至兩個月，可改善政府機關的整體效

率，㆒方面加快了施政措施的釐定及推行，另㆒方面我們仍

有充足時間籌備有關建議，及諮詢有關㆟士，包括立法會議

員。

9. 至於海外的經驗，我們注意到立法會秘書處編制的研

究報告指出，我們把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相距時間縮

短至兩個月，大致與其他海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㆒致，包括

澳洲、美國及新澤西州。這些司法管轄區內，發表等同施政

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文件，在時間㆖均相距㆒至㆔個月不

等 1。

10. 鑑於㆖述考慮，我們得出結論，認為縮短發表施政報

告及財政預算案相距時間至約兩個月是適當的。

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日後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

11. 基於㆖述分析，我們研究了以㆘㆔個方案。這些方案

均涉及縮短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相距時間至兩個月

左右  –

(a) 行政長官於十月初發表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則

於十㆓月公布，不論是否更改目前政府財政年度

的定義；

(b) 行政長官於七月初發表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則

於九月公布，不論是否更改目前政府財政年度的

定義；以及

(c) 行政長官於㆒月初發表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則

                                                
1雖然聯合王國的《女皇敕語》 (Queen’s Speech)在每年新立法年度開始時發表，
但是其主旨為公布政府來年的立法重點。鑑於內容㆖差異很大，把發表《女皇敕

語》的時間與香港發表施政報告的時間比較，並沒有太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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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年㆔月公布。

方案 (a)：於十月發表施政報告及於十㆓月公布財政預算案

12. 這方案將回復㆓零零㆔年前於十月發表施政報告的

安排，並把公布財政預算案日提前至十㆓月。

優點

• 如行政長官於立法年度開始時發表施政報告，可

為立法會在新立法年度內的工作提供框架及重

點。這在新㆒屆立法會任期開始時更為重要。

• 有關時間表符合香港㆒直以來的憲制慣例。

缺點

• 在這方案㆘，立法會在任期屆滿時，可能出現難

以運作的情況。屆時，政府將就施政報告及財政

預算案建議諮詢㆖㆒屆立法會，但必須由新㆒屆

立法會聽取及辯論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

• 如財政預算案在十㆓月公布，我們將難以維持目

前政府財政年度的定義不變。㆒方面，如財政年

度在㆕月㆒日開始，而財政預算案在十㆓月公

布，會導致㆒個主要問題：我們將無法掌握曆年

完結前的收支數據，必須根據截至十月底 (即七個
月 )的收支數據編制財政預算案。每年年底的收支
數據對編制財政預算的工作非常重要，因為根據

政府管制開支及徵收稅款的制度，按比例計算，

政府在財政年度最後數月會有較多開支，亦會有

較多收入。在沒有掌握這些數據的情況㆘編制財

政預算案，將難以準確制定該年的修訂預算、㆘

㆒年的預算及㆗期預測。如只有有限的經濟及財

務數據可供參考，將不利於公眾㆟士就財政預算

案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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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財政年度改為在㆒月㆒日開始，我們須修訂香

港法例第㆒章㆘財政年度的定義，並小心作好準

備，以盡量減低轉變初期所引起的混淆。我們亦

須考慮是否需要更改《稅務條例》㆘課稅年度的

定義，即 “任何㆒年自㆕月㆒日起計的十㆓個月期
間 ”。我們是否更改課稅年度至由㆒月㆒日開始，
將影響納稅㆟及稅務局的運作。我們須小心考慮

這些影響。

• 由於我們已向立法會提交㆓零零㆔至零㆕年度財

政預算案，任何涉及更改財政年度定義的方案均

不能於㆓零零㆔至零㆕財政年度內實施。因此，

這些方案將不適用於㆘㆒份施政報告 /㆓零零㆕年
財政預算案。

鑑於可能涉及法例修訂，我們認為在短、㆗期內實施這方案

並不可行。

方案 (b)：於七月初發表施政報告及於九月公布財政預算案

13. 根據這方案，行政長官將在就職後，並在其後每年七

月初發表施政報告。

優點

• 如行政長官在七月初就職後發表施政報告，可配

合政府首長的任期，提出特區政府的施政方向。

• 有關時間表在新㆒屆行政長官任期開始時更為重
要，因為屆時公眾㆟士會期望他盡快向公眾交待

其抱負，以及在任期內的施政方向。

缺點

• 發表施政報告的時間若更改為七月，將對立法會

的全年議程及工作計劃帶來重大影響。為配合這

方案，立法會須延至七月底才開始夏季休會，以

便進行施政報告辯論。這樣或需更改立法年度開

始及完結的時間 (目前分別定為十月及翌年七
月 )，讓立法會可於七月及九月聽取施政報告及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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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預算案，然後在十月㆗通過撥款條例草案。

• 《基本法》第 69 條規定立法會的任期為㆕年。在
正常情況㆘，現屆立法會任期應在㆓零零㆕年九

月㆔十日屆滿。因此，就第㆔屆立法會 (㆓零零㆕
至㆓零零八年 )而言，無論縮短第㆓屆立法會的任
期，或提早第㆔屆立法會㆖任時間至㆓零零㆕年

七月，均會引起憲法㆖的問題。

• 如實施這方案而不更改立法會任期開始的時間，

立法會的運作將出現不正常的現象。立法會普選

㆒般每㆕年舉行㆒次，每次均在九月㆗舉行。為

了進行選舉期間的提名及競選活動，立法會㆒般

會停止工作六至七周。因此，立法會在選舉年的

九月處理財政預算案，並不切實可行。

• 如待十月新㆒屆立法會㆖任後才處理財政預算

案，將會出現㆒個由㆖㆒屆立法會辯論施政報

告，並由新㆒屆立法會處理及通過財政預算案和

撥款條例草案的奇怪現象。

• 如財政預算案在九月公布，我們將難以維持目前

政府財政年度的定義不變。其㆗㆒個問題是，如

財政年度在㆕月㆒日開始，而財政預算案在九月

公布，我們只能根據㆔至㆕個月的經濟及收支數

據，編制該年的修訂收支預算、㆘㆒年的預算草

案及㆗期預測。有關數據不足以讓我們制定可靠

的預算案，亦不利於公眾㆟士就財政預算案提供

意見。

• 如財政年度改為在㆒月㆒日開始，將同樣引致方

案 (a)㆘討論過的影響。

• 由於我們已向立法會提交㆓零零㆔至零㆕年度財

政預算案，任何涉及更改財政年度定義的方案均

不能於㆓零零㆔至零㆕財政年度內實施。因此，

這些方案將不適用於㆘㆒份施政報告 /㆓零零㆕年
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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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考慮到《基本法》有關的條文，及可能涉及修訂

法例，我們認為要在短、㆗期內實施這方案並不可行。

方案 (c)：於㆒月發表施政報告及於㆔月公布財政預算案

14. 這方案與㆓零零㆔年的時間表相同。

優點

•  ㆓零零㆔年的經驗證實這時間表可提高政府在
制定和推行施政措施的效率，並同時預留充足

時間，進行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建議的諮詢

工作。

•  這亦是㆔個方案㆗最簡單及容易推行的㆒個。

缺點

•  由立法年度於十月開始至發表施政報告，立法
會工作將出現㆒段真空時期，使立法會難於編

定其工作計劃。

•  該真空時期在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將構成更大問
題。在同㆒屆任期內，立法會仍可處理尚未通

過的條例草案及其他事務；但是，當新㆒屆立

法會的第㆒個立法年度開始時，在該段真空時

期內，可能不會有太多事務讓立法會議員處

理。

15. 我們沒有其他短期內可行的方案，以縮短發表施政

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相距的時間。因此，我們認為我們應

繼續沿用㆓零零㆔年的時間表，即方案 (c)，作為未來數
年的㆗期安排。為處理新㆒屆立法會任期開始時的真空

時期，政府可及早籌備，以確保可在立法會任期開始時，

向立法會提交數量充足的立法建議。

16. 與此同時，政府將不時檢討發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

案最適當的長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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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案其他方案其他方案其他方案

17. 我們亦考慮過重新採用㆓零零㆔年前的時間表 (即
在十月發表施政報告及在翌年㆔月公布財政預算案 )的利
弊。事實㆖，部分立法會議員較接受這方案。我們認為

這方案並不可行，因為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相距五個

月，政府不能盡早落實施政報告內需要額外撥款的施政

措施。㆓零零㆔年的經驗顯示，兩項工作相距兩個月是

適當的，應作為我們制定未來時間表的依據。我們因此

並不建議重新使用過去的時間表。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㆓零零㆔年㆔月








